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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17-031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2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10.60 元/股 

 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鑫股份”或者“发行人”）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集

团”）、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资产”）、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养老”）管理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保额分红）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以下简称“中国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共计 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发行对象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 

限售期

（月） 

1 仪电集团 20,000,000   212,000,000.00  1.89% 36 

2 国盛资产 60,000,000   636,000,000.00  5.66% 36 

3 
中国太保股票主动

管理型产品 
40,000,000   424,000,000.00  3.77% 36 

合计 120,000,000  1,272,000,000.00  11.31%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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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三部分组成。 

1、重大资产置换 

华鑫股份以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仪电

集团持有的华鑫证券 66%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华鑫股份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59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仪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

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向飞乐音响发行股份购买华鑫证券 24%股

权，向上海贝岭发行股份购买华鑫证券 2%股权。 

3、募集配套资金 

华鑫股份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0.60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仪电集团、国盛资产、中国

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

股份发行数量为 120,000,000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272,000,000.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仪电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飞乐音响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上海贝岭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华鑫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华鑫股份、飞乐音响、上海贝岭分别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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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仪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予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 

2、本次发行其他已获得的批准、核准、同意和备案 

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可行性方案的

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6]352 号），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预核准； 

上海市国资委对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

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6]372 号），批准本次交易。 

3、本次发行的证监会核准情况 

2017 年 3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7 年第 10

次工作会议审核，华鑫股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53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000,000 股新股募集配套

资金。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120,000,000 股 

3、发行价格：10.60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272,000,000.00 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36,000.00 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60,164,000.00 元 

7、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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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出具了众会字(2017)第 4589 号《验资报告》。经审

验，截至 2017 年 5 月 9 日，华鑫股份实际已向仪电集团、国盛资产、中国太保

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共 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6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272,000,000 元，扣除非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各项费用人民币 11,166,037.74 元

及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669,962.26 元后，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260,164,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120,000,000.00 元，出资额

溢价部分人民币 1,140,833,962.26 元转入资本公积。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5 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五）后续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六）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发行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发行价格的

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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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资格均符合要求，均

无需私募基金备案；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杠杆融

资结构化的设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认为： 

“华鑫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华鑫股

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符合华鑫股份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20,000,0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

发行上限 120,000,00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

数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一览表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 

限售期

（月） 

1 仪电集团 20,000,000   212,000,000.00  1.89% 36 

2 国盛资产 60,000,000   636,000,000.00  5.66% 36 

3 
中国太保股票主动

管理型产品 
40,000,000   424,000,000.00  3.77% 36 

合计 120,000,000  1,272,000,000.00  11.31%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5 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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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仪电集团、国盛资产、中国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共计

3 名特定投资者。 

1、仪电集团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 年 5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强 

注册资本 3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68 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68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28728T 

主要经营范围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通讯产品、设备及相关的工程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护，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办公

自动化设备、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照明器具、电子产品、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

船用配套设备、家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从事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以及上海市国资委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94 年 5 月 23 日至不约定期限 

2、国盛资产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1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 陈颖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秣陵路 80 号 2 幢 601F 室 

主要办公地址 秣陵路 80 号 2 幢 601F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550053414B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房地产与其相关产业的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

本运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债权债务重

组，受托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与代理，

公司理财顾问，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0 年 1 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 

3、中国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的管理机构长江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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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5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 苏罡 

注册资本 78,760.9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 楼 A 区、B 区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 楼 A 区、B 区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62467312C 

主要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

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养老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7 年 5 月 18 日至不约定期限 

4、中国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的认购人太保寿险 

公司名称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徐敬惠 

注册资本 84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3370906P 

主要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

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

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

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

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1 年 11 月 9 日至不约定期限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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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271,637,170 28.87 A股限售流通股 

2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39,517,522 14.83 A股流通股 

3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134,012,096 14.24 A 股限售流通股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52,408,252 5.57 A股流通股 

5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504,898 1.44 A股流通股 

6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00,770 1.30 A股流通股 

7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11,167,675 1.19 A股限售流通股 

8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6,831,436 0.73 A股流通股 

9 陶美英 6,248,626 0.66 A股流通股 

10 丁碧霞 4,299,783 0.46 A股流通股 

合计 651,828,228 69.28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291,637,170 27.49% 

2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39,517,522 13.15% 

3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134,012,096 12.63% 

4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60,000,000 5.66% 

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三号    
52,408,252 4.94% 

6 中国太保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 40,000,000 3.77% 

7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504,898 1.27% 

8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00,770 1.15% 

9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11,167,675 1.05% 

10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6,831,436 0.64% 

合计 761,279,819 71.76% 

本次发行完成前，仪电集团持有公司 28.87%股权，通过华鑫置业及飞乐音

响持有公司 29.07%股权，合计持股比例为 57.94%，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

行完成后，仪电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7.49%的股权，通过华鑫置业和飞乐音

响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5.78%的股权，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3.27%的股权，仍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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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416,816,941 44.30 120,000,000 536,816,941 50.60 

无限售流通股 524,082,351 55.70 - 524,082,351 49.40 

股份总额 940,899,292 100.00 120,000,000 1,060,899,29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整体经营实力和抗

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率

过低导致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鑫股份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同时，华鑫证券将成

为华鑫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变为以证券业务为主、少量持

有型物业及其他业务为辅的局面。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

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

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公司将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内部决策和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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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项目主办人：王牌、蒋华琳 

联系电话：（ +86-21） 38676666 

联系传真：（ +86-21） 38670666 

2、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8 层 

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陈世颐、王维 

联系电话：（ +86-10） 66578066 

联系传真：（ +86-10） 66578016 

3、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负责人：孙勇 

签字会计师：沈蓉、李倩 

联系电话：（ +86-21） 63525500 

联系传真：（ +86-21） 6352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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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3、国泰君安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4、观韬中茂律师出具的《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5、众华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17)第 4589 号和众会字(2017)

第 4590 号）； 

6、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 月 17 日 


